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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的含义如下： 

 

隆平高科/发行人/上市公司/公

司 
指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大新股份 指 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隆平 指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原湖南隆平高科农平种

业有限公司） 

亚华种子 指 湖南亚华种子有限公司 

安徽隆平 指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涛海投资 指 长沙高新开发区涛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绿宝 指 合肥绿宝种苗有限责任公司 

目标公司/标的公司 指 湖南隆平、安徽隆平、亚华种子 

交易标的/目标股权 指 
湖南隆平 45%股权、安徽隆平 34.5%股权、亚华种

子 20%股权 

本次重组/本次交易/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隆平高科向涛海投资及袁丰年、廖翠猛等 47 名自

然人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湖南隆平

45%的股权；向合肥绿宝、张秀宽、戴飞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安徽隆平 34.5%的股权；

向张德明、青志新、陈遵东、汤健良、陈同明、

吕红辉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亚华种

子 20%的股权。 

发行对象/交易对方/交易对方 指 

湖南隆平的股东涛海投资及袁丰年、廖翠猛、杨

文星、谭志军、龙和平、范小兵、刘爱民、张德

明、邓应德、王令纯、欧阳爱辉、张克明、邓竹

清、马国辉、廖景红、王爱民、汤长云、陈述洪、

姚震球、何金武、程雪梅、郭武强、邓小林、王

成和、周武承、陶璨、陈星霏、杨震宇、邓毛菊、

邓锋、伍雄辉、武小金、周坤炉、黄磊、康自立、

陈南祥、王健美、温术根、沈泓、杨理萍、唐振

东、易图华、刘文生、黄大辉、曾孝春、肖为一、

张展等 47 名自然人；安徽隆平的股东合肥绿宝、

张秀宽、戴飞；亚华种子的股东张德明、青志新、

陈遵东、汤健良、陈同明、吕红辉。 

定价基准日 指 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的基准日，隆平高



科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日（2013 年 7 月 6 日） 

评估基准日 指 2013 年 4 月 30 日 

交割日 指 

协议生效后，购买资产产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

日期。自交割日起，购买资产的所有权利、义务

和风险发生转移。 

过渡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的期间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隆平高科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1 年修

订） 

《发行管理办法》 指 《隆平高科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发行实施细则》 指 
《隆平高科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1 年修

订）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指 
隆平高科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指 
隆平高科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隆平高科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关于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 

《重组报告书》 指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独立财务顾问、广州证券 指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启元律师 指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说明：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核查意见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声 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袁

丰年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636号）核准，隆平高科向

袁丰年等发行股份购买湖南隆平45%股权、安徽隆平34.5%股权、亚华种子20%股

权。  

根据《重组办法》、《财务顾问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隆平高科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隆平高科本次交易出具持续督导意见的依据是隆平高科

及交易相关方提供的资料，相关各方已向本独立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的为出

具本持续督导意见所依据的所有文件和材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本持续督导意

见不构成对隆平高科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持续督导意见所做出的任何

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持续督导意

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

认真阅读隆平高科董事会发布的相关评估报告、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

项审核报告、年度报告等文件。  

本独立财务顾问现将相关事项的督导意见发表如下：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本次交易完成前，隆平高科持有湖南隆平 55%的股权、安徽隆平 65.5%的股

权以及亚华种子 80%的股权。 

隆平高科向涛海投资及袁丰年、廖翠猛等 47 名自然人非公开发行股份，以

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湖南隆平 45%的股权；向合肥绿宝、张秀宽、戴飞非公开发行

股份，以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安徽隆平 34.5%的股权；向张德明、青志新、陈遵东、

汤健良、陈同明、吕红辉非公开发行股份，以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亚华种子 20%

的股权。 

本次隆平高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共计发行 8,225 万股股份，其中： 

1、向涛海投资及袁丰年、廖翠猛等 47 名自然人发行合计 5,003 万股股份，

以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湖南隆平 45%的股权； 

2、向合肥绿宝及张秀宽、戴飞发行合计 2,472 万股股份，以购买其合计持

有的安徽隆平 34.5%的股权； 

3、向张德明、青志新、陈遵东、汤健良、陈同明、吕红辉发行合计 750 万

股股份，以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亚华种子 20%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隆平高科将持有上述子公司 100%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具体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隆平高科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湖南隆平股东涛海投资和袁

丰年、廖翠猛等 47 名自然人；安徽隆平股东合肥绿宝和张秀宽、戴飞 2 名自然

人；亚华种子股东张德明、青志新、陈遵东、汤健良、陈同明、吕红辉 6 名自然

人。该等发行对象以其所持目标公司的股权认购隆平高科向其发行的股份。 

2、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隆平高科发行

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

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隆平高科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20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20.14 元/股扣除上市公司 2012 年度分红（每 10 股派送

1.5 元，已在停牌期间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实施完毕）后的除权价格 19.99 元/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隆平高科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

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3、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数量根据发行价格以及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向

各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数之和。本次发行向各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数 = 各发行

对象持有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根据发行价格以及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隆平高科同意以每股人民币 20 元

的价格向各交易对方发行合计 8,22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作为支付对价，其中： 

（1）向涛海投资及袁丰年、廖翠猛等 47 名自然人合计发行 5,003 万股股份，

用于支付购买湖南隆平 45%股权的对价； 

（2）向合肥绿宝、张秀宽、戴飞发行合计 2,472 万股股份，用于支付购买



安徽隆平 34.5%股权的对价； 

（3）向张德明、青志新、陈遵东、汤健良、陈同明、吕红辉合计发行 750

万股股份，用于支付购买亚华种子 20%股权的对价。 

本次交易具体发行数量如下： 

A、向湖南隆平交易对方发行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持有湖南隆平的股权比例（%） 发行股份数（股） 

1  袁丰年 13.247069 14,727,817  

2  廖翠猛 10.296213 11,447,100  

3  杨文星 3.616451 4,020,689  

4  谭志军 3.087398 3,432,500  

5  龙和平 3.005301 3,341,226  

6  范小兵 2.412649 2,682,329  

7  刘爱民 2.103951 2,339,125  

8  张德明 2.025000 2,251,350  

9  邓应德 1.000000 1,111,777  

10  王令纯 0.497500 553,109  

11  欧阳爱辉 0.283998 315,742  

12  张克明 0.243998 271,271  

13  邓竹清 0.186000 206,790  

14  马国辉 0.185185 205,884  

15  廖景红 0.184499 205,121  

16  王爱民 0.149700 166,433  

17  汤长云 0.137500 152,869  

18  陈述洪 0.127500 141,751  

19  周武承 0.125000 138,972  

20  姚震球 0.125000 138,972  

21  程雪梅 0.125000 138,972  

22  何金武 0.125000 138,972  

23  郭武强 0.125000 138,972  

24  王成和 0.125000 138,972  

25  邓小林 0.125000 138,972  

26  陶  璨 0.099100 110,177  

27  陈星霏 0.099100 110,177  

28  杨震宇 0.092500 102,839  

29  邓毛菊 0.075000 83,383  

30  邓  锋 0.075000 83,383  

31  伍雄辉 0.074100 82,382  



32  武小金 0.064040 71,198  

33  黄  磊 0.062500 69,486  

34  周坤炉 0.062500 69,486  

35  康自立 0.062500 69,486  

36  王健美 0.050000 55,588  

37  陈南祥 0.050000 55,588  

38  沈  泓 0.037500 41,691  

39  杨理萍 0.037500 41,691  

40  温术根 0.037500 41,691  

41  唐振东 0.025000 27,794  

42  黄大辉 0.025000 27,794  

43  易图华 0.025000 27,794  

44  刘文生 0.025000 27,794  

45  曾孝春 0.025000 27,794  

46  肖为一 0.025000 27,794  

47  张  展 0.018750 20,845  

48  

长沙高新开发区涛

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0.187500 208,458  

合计 45.000000 50,030,000 

注：根据协议，湖南隆平交易对方同意将持有的标的资产的价值折股数不足一股的部分

累计 21股隆平高科股份无偿赠予袁丰年。 

B、向安徽隆平交易对方发行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持有安徽隆平的股权比例（%） 发行股份数（股） 

1 张秀宽 12.8 9,171,480  

2 戴  飞 9.7 6,950,260  

3 
合肥绿宝种苗 

有限责任公司 
12.0 8,598,260  

合计 34.5 24,720,000 

注：根据协议，安徽隆平交易对方同意将持有的标的资产的价值折股数不足一股的部分

累计 1股隆平高科股份无偿赠予张秀宽。 

C、向亚华种子交易对方发行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持有亚华种子的股权比例（%） 发行股份数（股） 

1 张德明 6.0 2,250,000  

2 青志新 5.2 1,950,000  

3 陈遵东 2.8 1,050,000  

4 汤健良 2.0 750,000  

5 陈同明 2.0 750,000  

6 吕红辉 2.0 750,000  

合计 20.0 7,500,000 



5、上市地点 

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6、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本次发行对象承诺，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取得的隆平高科的股份自相关

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锁定期之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7、过渡期损益及安排 

拟购买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盈利由隆平高科享有；如发生亏损，则由发行

对象承担并以现金方式补足（补足金额为发行对象对应的相应目标公司的亏损数

额乘以其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所持有相应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 

交割日后，由审计机构对购买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进行审计并出具专

项审计报告，相关各方应当根据上述专项审计报告确认的购买资产在过渡期间产

生的损益，用现金方式对损益进行结算。 

8、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的隆平高科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后的新老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比例享有。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的目标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隆平

高科享有。 

9、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方案相关议案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有

效。 

三、本次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湖南隆平的股东涛海投资及袁丰年、廖翠猛等 47 名自然人；

安徽隆平的股东合肥绿宝、张秀宽、戴飞以及亚华种子的股东张德明、青志新、

陈遵东、汤健良、陈同明、吕红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见《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四、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41,580 万股。此次发行 8,225 万股 A 股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49,805 万股，新增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

16.51%。 

股份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415,800,000 100 415,800,000 83.49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 - 82,250,000 16.51 

股份总数 415,800,000 100 498,050,000 100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发行数

（股）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

公司 
71,700,005 17.24%  71,700,005 14.40%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 
33,428,571 8.04%  33,428,571 6.71% 

袁隆平 6,685,715 1.61%  6,685,715 1.34% 

其他社会公众股股东 303,985,709 73.11%  303,985,709 61.04% 

涛海投资及袁丰年、廖

翠猛等 47 名自然人 
  50,030,000 50,030,000 10.05% 

合肥绿宝及张秀宽、戴

飞 
  24,720,000 24,720,000 4.96% 

张德明、青志新、陈遵

东、汤健良、陈同明、

吕红辉 

  7,500,000 7,500,000 1.51% 

合计 415,800,000 100% 82,250,000 498,050,000 100% 

五、本次交易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廖翠猛为上市公司董事、执行总裁，张秀宽为上市公

司董事、产业总监，龙和平、张德明为上市公司产业总监。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深圳证劵交易所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向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发行股份合计 28,461,156 股占本次发行

8,225 万股 34.60%，占发行后总股本 49,805 万股的 5.71%。本次交易前后关联方

持股情况如下： 

关联方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持股数（股） 

本次新增发行股份 本次交易后 

发行股份数（股） 
占本次发行

中的比例 
持股数（股） 

占发行后总

股本比例 

廖翠猛 - 11,447,100 13.92% 11,447,100 2.30% 

张秀宽 - 9,171,480 11.15% 9,171,480 1.84% 

张德明 - 4,501,350 5.47% 4,501,350 0.90% 

龙和平 - 3,341,226 4.06% 3,341,226 0.67% 

合计 - 28,461,156 34.60% 28,461,156 5.71% 

除上述 4 名高管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

动。 

六、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前，社会公众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为 344,099,995 股。本次交易完成

后，总股本将从 41,580 万股增至 49,805 万股，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仍不会

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 10％，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所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程序 

1、2013 年 5 月 8 日，隆平高科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启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2013 年 7 月 4 日，湖南隆平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涛海投资及袁丰年、

廖翠猛等 47 名自然人参与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2013 年 7 月 4 日，安徽隆

平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合肥绿宝、张秀宽、戴飞参与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2013 年 7 月 4 日，亚华种子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张德明、青志新、陈遵东、

汤健良、陈同明、吕红辉参与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3、2013 年 7 月 5 日，隆平高科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隆平高科独立董事已就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相关事项出具了事前及事后独立意见。 

4、2013 年 7 月 5 日，隆平高科与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袁隆

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5、2013 年 9 月 6 日，隆平高科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 及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就相关事项出具事前及事后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6、2013 年 9 月 25 日，隆平高科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及相关议案。 

7、2013 年 12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3 年第 43 次会

议有条件审核通过了本次交易。 

8、2013 年 12 月 27 日，隆平高科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袁丰年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636

号），核准了隆平高科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经核查，湖南隆平、安徽隆平、亚华种子依法就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湖南隆平的股东涛海投资及袁丰年、廖翠猛等 47 名自然人将合计持有的湖

南隆平 45%股权，过户至隆平高科名下，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此进行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向湖南隆平核发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安徽隆平的股东合肥绿宝、张秀宽、戴飞将合计持有的安徽隆平 34.5%股权，

过户至隆平高科名下，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此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向安徽隆平核发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亚华种子的股东张德明、青志新、陈遵东、汤健良、陈同明、吕红辉将合计

持有的亚华种子 20%股权，过户至隆平高科名下，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分局为此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向亚华种子核发了变更后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至此，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隆平高科已持有湖南隆平 100%的股

权、安徽隆平 100%股权、亚华种子 100%股权。     

（二）验资情况 

根据天健出具的天健验[2013]2-24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3 年 12 月 

27 日止，隆平高科已收到本次发行对象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股本）合计

人民币 82,250,000 元，出资者均系以股权出资。截至 2013 年 12 月 27 日止，

隆平高科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98,050,000 元，累计实收资本为人民

币 498,050,000 元。作为出资的股权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三）过渡期间损益归属的履行情况  

根据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的约定：购买资产在过

渡期间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如发生亏损，则由发行对象承担并以现金方

式补足（补足金额为发行对象对应的相应目标公司的亏损数额乘以其在本次非公

开发行前所持有相应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  



发行人分别与发行对象签署了《资产交割确认书》， 各方同意以 2013 年 11

月 30 日作为基准日，由各方共同认可的财务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至

交割审计日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并出具正式的审计报告。  

根据天健出具的天健湘审[2013]826 号和天健审[2013]2-219 号《审计报

告》，2013 年 4 月 30 日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期间，湖南隆平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453,331.63 元；根据天健出具的天健湘审[2013]827 号和

天健审[2013]2-218号《审计报告》，2013 年 4 月 30 日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

期间，安徽隆平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513,596.85 元；根据天健出

具的天健湘审[2013]825 号和天健审[2013]2-220 号《审计报告》， 2013 年 4 月 

30 日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期间，亚华种子实现净利润 11,600,146.76 元。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和相关协议，该等利润归发行人所有。  

（四）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本次变更完成后，隆平高科直接持有湖南隆平 100%的股权、安徽隆平 100%

股权及亚华种子 100%股权。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标的公司各自承担，因此本

次交易未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情况。  

经核查，本次交易是上市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不涉及债权债

务的转移情况。 



 第三节  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一） 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13 年 7 月 5 日，隆平高科与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袁隆

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2013 年 9 月 6 日，隆平高科与湖南隆平的股东涛海投资及袁丰年、廖翠

猛等 47 名自然人，安徽隆平的股东合肥绿宝、张秀宽、戴飞以及亚华种子的股

东张德明、青志新、陈遵东、汤健良、陈同明、吕红辉分别签署了《袁隆平农业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次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均

已生效，交易各方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有关2014年度标的公

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详见本报告书之“四、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二） 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对股份锁定期限、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利润补偿、解决资产瑕疵安排等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

露。  

经核查，截至本次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交易对方已经或正在按照相关的承诺

履行，并无违反承诺的行为。 



第四节  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编制了相关标的资产 2014 年度审计报

告，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之交易对手 201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标的资

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如下： 

一、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公司 实际盈利情况 预测情况 差额 完成率 

湖南隆平 20,723.47 19,477.01 1,246.46  106.40% 

安徽隆平 14,073.48 12,529.91 1,543.57  112.32% 

亚华种子 6,584.48 6,546.00 38.48  100.59% 

注：实际盈利情况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二、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1、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附件 1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湖南隆平  安徽隆平 亚华种子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31,392.91 199,516.53 4,500.4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

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2,129,300.00 3,615,8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合并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

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项  目  湖南隆平    安徽隆平   亚华种子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81,244.00 26,449.32 133,199.85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72,464.40 -60,120.01 -92,936.7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小        计 -293,313.31 3,781,645.84 44,763.53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表示）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93,313.31 3,781,645.84 44,763.53 

注 1：无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认为标的资产

2014 年度盈利预测净利润数（扣除非经性损益后）与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扣



除非经性损益后）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不存在未实现 2014 年度业绩承诺的情

形。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关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值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认为标的资产盈利情况均超过原预测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之交易对方在 2014 年度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第五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完成湖南隆平、亚华种子和安徽隆平3家主要子公司的少

数股东股权上移的基础上，开始了系统内部科研资源共享、生产管理和营销协同

等工作。公司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公司战略的加速落地，整合效益已逐步

显现。这3家主要产业子公司2014年度的营业收入合计为13.75亿元，同比增长

9.13％，净利润合计为4.17亿元，同比增长16.47%，2014年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贡献金额较2013年增长185.05%。在行业库存压力高企的情况下，3

家主要子公司股权的顺利上移，是公司取得较好经营业绩的重要原因。 

2014年，公司启动了非公开增发股份的工作，拟计划募集35亿元发展资金。

本次非公开增发如果顺利完成，将改善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

管理水平；将加速公司传统育种和生物育种相结合的进程，提升公司长远核心竞

争力；将推动外延式扩展的战略举措，实现跨越发展；将促进公司国际种子产业

的全面布局，将水稻国际领先的科技优势转化经济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

平、进一步夯实公司可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1,54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8%（主要原因

系公司梳理产品结构，减少了低毛利率的辣椒加工产品的销售，剔除以上影响因

素后，公司核心产业营业收入增长3.8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0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4.35%。 

 

（二）2014 年公司主要财务情况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815,424,94

6.98 

1,884,716,26

6.51 

1,884,716,26

6.51 
-3.68% 

1,705,309,76

2.18 

1,705,309,76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362,021,052.

47 

186,276,827.

67 

186,276,827.

67 
94.35% 

171,059,981.

37 

171,059,981.

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59,503,418.

08 

106,082,740.

21 

83,667,075.1

9 
210.16% 

75,844,376.8

6 

61,702,693.8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276,094,324.

08 

246,920,747.

64 

246,920,747.

64 
11.81% 

209,336,897.

76 

209,336,897.

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34 0.2038 0.2038 78.31% 0.1872 0.18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34 0.2038 0.2038 78.31% 0.1872 0.18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6% 14.62% 14.62% 6.14% 14.94% 14.94%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105,223,76

9.85 

3,832,779,80

3.72 

3,832,779,80

3.72 
7.11% 

3,591,654,49

1.60 

3,591,654,49

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1,913,858,00

6.58 

1,580,084,06

5.52 

1,580,084,06

5.52 
21.12% 

1,221,072,24

4.91 

1,221,072,24

4.91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4 年度，尽管受宏观经济形势及现代种

业行业周期波动的影响，上市公司仍保持收入增长的趋势。上市公司的业务发展

情况符合重组预期和目标，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披露的业务分析内容较为相

符，上市公司发展状态良好，目标公司实现了盈利预测，业务发展符合预期。本

次交易，提升了上市公司股东回报水平，增强了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票上市规则》和《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了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制定了

公司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公司运作规范。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内部控

制基本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票上市规则》和《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法

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进一 

步规范公司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不断完善其治理结构，



不断提升规范运作水平，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第六节   广州证券核查意见 

一、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组交易双方

已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或继续履行双方责任和义务，未出现与已公布的重组

方案存在重大差异的其他事项。 

二、持续督导总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重组的交易资产及涉及的证券已经完成交割及登

记过户，并履行了资产交割的信息披露义务；重组各方均不存在违反所出具的承

诺的情况；本次重组所购买资产在 2013 年、2014 年实际实现盈利与盈利预测水

平不存在重大差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提及的业务发展良好；自重组完成以来，

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和《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的要求。 

截至本持续督导工作报告签署之日，本独立财务顾问对隆平高科本次重组的

持续督导到期。本独立财务顾问在此提请各方，继续关注本次重组相关方所作出

的承诺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2014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及持续督导总结报

告》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孙昕                程鹏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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